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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已供暖，你家热了吗
比计划提前一周，部分住户家中温度已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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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1 月 19 日讯(记者
李玉涛 实习生 厉明)

开发区于 11 月 18 日下午
开始正式供暖，比11月25日
的规定时间提前一周。19日，
符合供暖条件的小区或单
位开始大面积供暖，住户家
中温度达到了16℃以上。

19 日上午 11 点，记者
来到日照阳光热电有限公
司，高耸的烟筒冒着白烟，
巨大的煤仓里，一辆挖掘机
和一名地面工作人员正在
整理煤，煤炭通过一段地下
传送带被输入煤廊。经过长
近百米的煤廊，煤炭被送入
锅炉燃烧系统。记者看到煤
廊里有两条传送带，目前只
启用了一条，另一条作为备
用。

据 该 公 司 焦 经 理 介
绍，开发区于 1 1 月 1 5 日

开始主管网注水打压，1 6

日，主管网开始冷循环，18

日开始加温，当天下午，部
分小区住户家中已经热了
起来，开发区开始正式供
暖。1 9 日，符合供暖条件
的小区或单位开始大面积
供暖。“我们的工作人员今
天基本都在外边开阀，检
查。”他说。

“现在供水温度达到了
45℃，住户家中应该能达到
16℃ 以上。”焦经理说，供水
温度会随着室外温度随时
进行调节。他随即拨通了一
个已经供暖的小区住户的
电话，电话中，住户表示，他
们家中温度在十七八℃左
右。

据介绍，该公司共有 3

台 75 吨的蒸汽锅炉，目前，
已经启用两台，另一台作为

备用。“这三台锅炉同时运
行的话，一天差不多能烧
400 吨煤。”焦经理介绍说，
目前公司储煤 1 . 5 万吨，能
保证 1 个月的供热用煤，并
与供煤商保持联系，一旦遇
到极端天气将随时进煤，确
保燃煤充足。

焦经理说，公司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如果市民遇
到供暖问题可随时拨打热
线电话 8035369，他们会尽快
派工作人员前去检查。

2011-2012 采暖季，开
发区合同供暖面积约为 120

万平方米，实际供暖面积约
是 60 万平方米。截至 19 日
上午，开发区今年新增 16

个用热点，合同供暖面积共
计 26 万平方米。“结果现在
还没最终统计出来，预计还
会增加，实际供暖面积预计

能有六七万平方米，今年实
际供暖面积差不多能达到
70 万平方米。”焦经理说。

据了解，日照阳光热电
有限公司除了负责北京路

以西、铁路以南和奎山近百
个小区或单位的供暖之外，
还为近 30 个大企业供气。
焦经理说，一旦遇到极端天
气，将先保证居民供热。

开发区用暖户除了缴采暖费之
外，还要另收 200 元的用暖保证金，以
防居民私自安装换热器等。如用户没
有违规行为，保证金将全额退还。

焦经理说，供暖期间，公司会进行
不定期的供暖检查，对偷暖用户，除了
追缴本季用暖费外，并处以每平方米
10 元的罚款。对私自安装放水阀、排
气阀或换热器等设施的用户，将扣除
用暖保证金。

他还提醒说，管网里的热水添加
了化学防腐剂，直接接触衣物或皮肤
易造成损伤，市民切勿私自放水。

先缴200元保证金

无违规行为再退还
本报记者 李玉涛 实习生 厉明

◎相关新闻

19 日上午 11 点，工作人员正在煤仓里上煤。
本报记者 李玉涛 摄

东方一品小区部分居民遇到烦心事

热计量改造费究竟谁付说不清
本报记者 司路清

◎小区现状

改造完热计量
再跟住户收钱

16日下午，记者来到东方
一品小区，该小区位于东港区
海滨二路与黄海二路交会处。

据居民张女士介绍，小区
内一共 15 栋楼，其中 1-4 号楼
是 2010 年 7 月份拿到钥匙，也
就是这 1-4 号栋楼的住户，需要
缴纳 2000 元的热计量改装费。

“我们这四栋楼，去年是按面积
收取的供暖费。”张女士说。

东方一品小区物业——— 日
照一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10月
10日发布了一份通告称，1-4号
楼要进行热计量改造，先由房产
公司垫资，改造完毕后再由业户
缴纳费用，改装后未缴纳费用业
主的将不予供暖。

小区一位居民觉得，这个

费用并不该由居民承担。
“没有收费标准就要收我

们改造费，而且还能讨价还价，
11 月初的时候，开发商就降了
400 元。但是就算是 1600 元我们
也觉得不合理，《山东省人民政
府关于推进供热计量改革与既
有建筑节能改造的意见》规定，
对于 2007 年 10 月 1 日以后的
竣工的建筑改造供热系统应由
开发商缴纳费用。”该居民说。

同时，小区居民还说：“据
日照市住建委燃热办出台的文
件，国产热计量表和国产温控
装置合起来不能超过1430元，
现在物业收我们1600元，这也
不合理。”

◎房产公司

收取改造费用
是合理的

随后，记者来到东方一品

小区物业，一位工作人员称：
“小区里的楼房交付时间不一
样，价格不一样、竣工标准也不
一样，因为1-4号楼最先交房，
当时建委还未要求必须配备热
计量装置。”

“收多少钱，都是由房产
公 司 说 的 ，我 们 只 是 代 收 。
2000元为预收费，按最终的价
格为准，多退少补，提前交了
2000元的住户12月1日后可以
退 4 0 0元。”物业的工作人员
说。

随后，记者就此事电话采
访 了 东 方 一 品 小 区 开 发
商——— 日照赛福特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该公司杨经理
说，他们收取的改造费用，是
合理的。

“市住建委对于供热系统
的计量表和阀门只给予确定品
牌，具体价格是由房产公司与
计量表和阀门的厂家确定。我
们当时之所以收 2000 元，是根
据去年市建委提供的价格收取
的，等价格谈好了，再多退少
补。”杨经理说，后来价格谈好
后是 1600 元，他们又给予退费
400 元。

至于为何超过了日照市
燃热办规定的标准，杨经理
说，他们是在规定出台之前

谈好的价格，“而且1430元是
不包括改装费，我们的1600元
包含了所有的费用，所以收
取 1 6 0 0 元 并 不 多 。”杨 经 理
说。

◎市燃热办

谁承担改造费
按购房合同来

日照市住建委燃热办一名
工作人员介绍说，《山东省人民
政府关于推进供热计量改革与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意见》中
提到，2007年10月1日以后竣工
的建筑未安装供热系统控制装
置、计量与温控计量装置或已
安装但达不到标准的建筑，责
令原开发建设单位限期整改、
补缴费用。

“但仅凭这条规定还不能
判定必须由开发商承担热计量
改造费用。要看房屋合同，如果
供热系统改造列明属于房屋建
设成本，则由开发商承担费用，
如果未列明属于房屋建设成本
的，则由用户自行承担。”燃热
办工作人员说。

“对于2010年6月份以后竣
工的小区，热计量改造费用应
全部由房产公司负责。”该工作
人员说。

11月16日，东方一品小区的居民张女士拨打本报问

暖热线8308110，说他们小区1号到4号楼每户要缴1600元

的热计量系统改造费，否则今冬不能供暖。“我们觉得这

笔钱应该是开发商来支付。”张女士说。

经记者了解，新建建筑热计量改造费谁来付，需看供

热计量装置是否列入房屋建设成本。

刘 涛 1863392809

李玉涛 18663392812

司路清 18663392880

本报8308110“问暖热线”已经开
通，三人“取”暖行动队也相继成立。
倘若您遇到供暖的各种问题，可以拨
打他们的电话，他们会尽己所能，帮
助您驱寒问暖。

本报“取”暖三人组

帮您驱寒问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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